
附件1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
坟墓补偿标准
	补偿项目
	序号
	补偿内容
	单位
	补偿标准
	备注

	坟墓
	1
	有主金埕
	元/个
	500
	补偿仅针对金埕数量，不因坟墓数量或金埕分布情况调整单价

	
	2
	有主土坟
	元/座
	4000
	 

	
	3
	有主灰沙坟
	元/座
	12000
	 

	
	4
	有主睡坟
	元/座
	20000
	含大穴水泥、大理石之类等结构

	
	5
	有主阴城
	元/平方米
	500
	每座最高补偿面积不超20平方米

	
	6
	无主金埕和无主坟
	——
	——
	无主金埕和无主坟由办事处组织迁移安置。

	备注：
1.有主阴城金埕数量超过1个的，超过的金埕按照500元/个标准计算；
2.历史原因形成且存在合理性的特殊坟墓，经权利人书面申请，办事处决策作为个案处理的，可由办事处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给予补偿。


 

 

 

 

 


